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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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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或变更提案，没有提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点

２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王伟良先生

６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６４

名，代

表股份

１４２

，

４９３

，

２７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１２％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７

名，代表股份

１４０

，

７７０

，

２４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８２％

；通

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２７

名，代表股份

１

，

７２３

，

０３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３７ ％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４

名， 代表股份

１０２

，

０２７

，

０７３

股， 占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２２．５５％

。

Ｂ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３

名， 代表股份

３８

，

７４３

，

１６７

股， 占公司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３３．７１％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４０

，

７７０

，

２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

１０２

，

０２７

，

０７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

３８

，

７４３

，

１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１

，

５０３

，

８６２ ８７．２８ １０１

，

９５７ ５．９２ １１７

，

２１７ ６．８

表决汇总

１４２

，

２７４

，

１０２ ９９．８５ １０１

，

９５７ ０．０７ １１７

，

２１７ ０．０８

表决结果 通过

２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４０

，

７７０

，

２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

１０２

，

０２７

，

０７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

３８

，

７４３

，

１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１

，

４４５

，

２６２ ８３．８８ １０５

，

３５７ ６．１１ １７２

，

４１７ １０．０１

表决汇总

１４２

，

２１５

，

５０２ ９９．８１ １０５

，

３５７ ０．０７ １７２

，

４１７ ０．１２

表决结果 通过

３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和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４０

，

６８６

，

９４０ ９９．９４ ０ ０ ８３

，

３００ ０．０６

其中：

Ａ

股

１０２

，

０２７

，

０７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

３８

，

６５９

，

８６７ ９９．７８ ０ ０ ８３

，

３００ ０．２２

网络表决

１

，

４４５

，

２６２ ８３．８８ １００

，

９５７ ５．８６ １７６

，

８１７ １０．２６

表决汇总

１４２

，

１３２

，

２０２ ９９．７５ １００

，

９５７ ０．０７ ２６０

，

１１７ ０．１８

表决结果 通过

４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４０

，

２５０

，

２４０ ９９．６３ ５２０

，

０００ ０．３７ ０ ０

其中：

Ａ

股

１０１

，

５０７

，

０７３ ９９．４９ ５２０

，

０００ ０．５１ ０ ０

Ｂ

股

３８

，

７４３

，

１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１

，

４１４

，

２６２ ８２．０８ ３０３

，

３７４ １７．６１ ５

，

４００ ０．３１

表决汇总

１４１

，

６６４

，

５０２ ９９．４１８ ８２３

，

３７４ ０．５７８ ５

，

４００ ０．００４

表决结果 通过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

商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董事会六

届十次决议公告。

５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公司预计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报告》

关联方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博世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２２

，

３６１

，

０４１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

２

，

００５

，

０７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

２０

，

３５５

，

９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１

，

４３５

，

２６２ ８３．３０ １００

，

９５７ ５．８６ １８６

，

８１７ １０．８４

表决汇总

２３

，

７９６

，

３０３ ９８．８０５ １００

，

９５７ ０．４１９ １８６

，

８１７ ０．７７６

表决结果 通过

６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续聘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事务所及其报酬的提案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４０

，

７７０

，

２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

１０２

，

０２７

，

０７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

３８

，

７４３

，

１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１

，

４１４

，

２６２ ８２．０８ １２１

，

９５７ ７．０８ １８６

，

８１７ １０．８４

表决汇总

１４２

，

１８４

，

５０２ ９９．７８ １２１

，

９５７ ０．０９ １８６

，

８１７ ０．１３

表决结果 通过

７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公司更名的提案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４０

，

７７０

，

２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

１０２

，

０２７

，

０７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

３８

，

７４３

，

１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１

，

４３５

，

２６２ ８３．３０ １００

，

９５７ ５．８６ １８６

，

８１７ １０．８４

表决汇总

１４２

，

２０５

，

５１２ ９９．８０ １００

，

９５７ ０．０７ １８６

，

８１７ ０．１３

表决结果 通过

８

、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现场表决

１４０

，

７７０

，

２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Ａ

股

１０２

，

０２７

，

０７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Ｂ

股

３８

，

７４３

，

１６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网络表决

１

，

４３５

，

２６２ ８３．３０ １００

，

９５７ ５．８６ １８６

，

８１７ １０．８４

表决汇总

１４２

，

２０５

，

５１２ ９９．８０ １００

，

９５７ ０．０７ １８６

，

８１７ ０．１３

表决结果 通过

五、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唐丽子、刘佳萍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８日

关于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０６

年修

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无锡威孚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作为贵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包括：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发布的 《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

４．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５．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并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核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发布的《无锡威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根据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的股票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或

证明、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明等的验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７

人， 持有公司股份

１４０

，

７７０

，

２４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４．８２％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

表决的股东共计

２７

人，持有公司股份

１

，

７２３

，

０３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３０７３％

。 以上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验证其身份。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依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０

年修订）（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分别

进行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审议批准了下列事项：

１

、《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２

、《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报告》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摘要》

４

、《公司

２００９

年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０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报告》

６

、《续聘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事务所及其报酬的提案报告》

７

、《公司更名的提案报告》

８

、《修改〈公司章程〉的报告》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和《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

唐丽子

刘佳萍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１１７

，

７２０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８．８６％

；解除限售后实际

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１０７

，

０５５

，

２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３．５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一）。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９２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８

日至

１５

日，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

５

，

０００

万人民币普通股，其中网下配售

１

，

０００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９．６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０７

］

８１

号）同意，公司公开发行的

５

，

０００

万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

网上定价发行的

４

，

００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３０

日起上市交易，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锁定三个月后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０

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一）。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１０７

，

０５５

，

２２５

股， 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７６．２４％

、占无限售条

件股份总数的

１７９．６７％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３．５３％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

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１

浙江东

南网架

集团有

限公司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注】

６９．４４％ １６３．６３％ ４８．７５％

２

郭明明

１４

，

２２０

，

９００ １４

，

２２０

，

９００

３

，

５５５

，

２２５

【注】

２．５３％ ５．９７％ １．７８％

３

郭林林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７％ １０．０７％ ３．００％

合计

１１７

，

７２０

，

９００ １１７

，

７２０

，

９００ １０７

，

０５５

，

２２５ ７６．２４％ １７９．６７％ ５３．５３％

注：

①

由于郭明明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５％

将作为高管股份锁

定。

②

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８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分别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５９５０

万股、

３８００

万股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行， 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因此其本次可上市流通的股

份

９７５０

万股将处于质押冻结状态。

三、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内容 承诺履行情况

浙江东南网架集团有限公

司

自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 也不由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该部分股份。

未发生违反相关

承诺的事项。

郭明明

自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 也不由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该部分股份。

未发生违反相关

承诺的事项。

郭林林

自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的股

份， 也不由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该部分股份。

未发生违反相关

承诺的事项。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

后

增加（

＋

） 减少（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９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０

，

２２０

，

９００

－２０

，

２２０

，

９０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２２

，

６９５

，

０７５ ＋１０

，

６６５

，

６７５ ３３

，

３６０

，

７５０

９．

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０．

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０

，

４１５

，

９７５ ＋１０

，

６６５

，

６７５

－１１７

，

７２０

，

９００

３３

，

３６０

，

７５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

，

５８４

，

０２５ ＋１０７

，

０５５

，

２２５ １６６

，

６３９

，

２５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５９

，

５８４

，

０２５ ＋１０７

，

０５５

，

２２５ １６６

，

６３９

，

２５０

三、股份总数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也不存在对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８日

D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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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五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0739���������������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0-014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风险提示：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是否能够上市，取决于中国证监会及相关监管

部门的批准，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根据分拆上市工作的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0

年

5

月

23

日以书面和传

真形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26

日在公司

28

楼会议室以传真方式召开并做出决议。 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公司监事列席了

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尚书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启动分拆上市工作的议案》。

本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大生物

"

）分拆至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本公司同意成大生物筹划分拆上市工作，并于近期启动上市辅

导。 待关于分拆上市的具体规定出台后，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的要求履行决策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600568������编号： 2010-012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事项：对全资子公司

----

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珠红

旗

"

）增资

4300

万元。

●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投资

4300

万元，投资比例

100％

。

●

本次投资未构成关联交易。

一、投资概述

中珠红旗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主营项目投资，物业管理等。因

中珠红旗项目开发需要，公司拟对中珠红旗进行增资，即中珠红旗的注册资本由现有的

3000

万元人民币增加到

7300

万元人民币；增资方式：由本公司全额出资

4300

万元人民

币，本次增资完成后，中珠红旗注册资本为

7300

万元人民币，仍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止

2010

年

3

月

31

日，中珠红旗总资产为

25,649.03

万元，负债总额为

6,295.25

万

元，净资产为

19,353.78

万元。 营业总收入

0

元，净利润

-0.21

万元（主要为项目正在开

发，未达到结算条件）。

二、投资主体介绍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4

年

6

月

27

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继革；公司住

所： 湖北省潜江市章华南路特

1

号； 公司注册资本：

16,646.66

万元； 公司注册号：

420000000013743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实业投资、基础建设投资、投资

管理；项目投资、投资控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件和许可证经

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保健饮料进出口业务。

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22

日成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

万

元，系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物业管理（取

得资质证后方可经营）；五金、百货、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

三、审议情况

2010

年

4

月

10

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投资计划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0-004

。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投资计

划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0-011

。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中珠红旗增资，在公司

2010

年度投资计划总额额度内。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中珠红旗增资，有利于该公司的经营，促进项目的开发，对公司目前财务状况

无不良影响。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600568������编号： 2010-013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珠红旗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

1.2

亿元人民币，为其担

保累计金额

1.2

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1.25

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珠红旗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项目投资，物业管理等。因中珠红旗项目开发需

要，中珠红旗拟向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分行申请

1.2

亿元人民币项目开发贷款，期限

2

年

半，公司为该

1.2

亿元借款提供担保。 该借款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广安路

137

号

1

栋

A03

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陈旭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咨询；物业管理（取得资质证后方可经营）；五金、百货、建

筑材料、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

截止

2010

年

3

月

31

日，中珠红旗总资产为

25,649.03

万元，负债总额为

6,295.25

万

元，净资产为

19,353.78

万元。 营业总收入

0

元，净利润

-0.21

万元（主要为项目正在开

发，未达到结算条件）。

关联关系：中珠红旗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中珠红旗拟向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分行申请

1.2

亿元人民币项目开发贷款，期限

2

年

半，公司为该

1.2

亿元借款提供担保。

四、审议情况

2010

年

4

月

10

日，公司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对外担保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0-004

。

2010

年

5

月

10

日，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对外担

保的议案》；公告编号

2010-011

。

中珠红旗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益。 本次

1.2

亿元人民币担保在公司

201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内。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除为控股子公司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500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

款提供担保外，无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25

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

19.44%

。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编号

2010-004

。

2

、本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编号

2010-011

。

3

、珠海中珠红旗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五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18������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2010-026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

2010

年

5

月

1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管理制度》，因工作疏忽，原制度中关于公司对内投资审批权限的内容有误，现将相

关内容更正如下：

原制度中第六条第（六）款中相关内容为：

连续

12

个月累计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值

的比例在

0.5%

以下（不含本数）且单笔投资金额在

20

万元以下（不含本数）的，由总经

理审批；单笔投资金额超过

20

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

资产值

3%

， 或连续

12

个月累计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

净资产值的比例在

0.5%

以上未超过

3%

的，由董事长审批。

现更正为：

连续

12

个月累计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净资产值

的比例在

0.5%

以下（不含本数）且单笔投资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下（不含本数）的，由总经

理审批； 单笔投资金额超过

500

万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

净资产值

3%

， 或连续

12

个月累计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

表净资产值的比例在

0.5%

以上未超过

3%

的，由董事长审批。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制度》中其他内容未变，由此给投资者

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0993���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10 董 -07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0

年

5

月

24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况

公司董事

9

名，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名单如下：

罗红专、郑其桂、何邦恒、张成文、张斌、林国勋、林永经、

张学清、徐军。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和会议形成的决议，以及董事对每项议案审议情况和有关董

事反对或弃权的理由

1

、审议《关于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信托借款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资金的需要，更好地拓宽融资渠道，改善融资结构，有效的降低

融资成本。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指定的信托投资有

限公司申请信托借款人民币本金总余额（时点数）不超过

5000

万元整

(

具体金额以本公司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指定的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相关业务合

同为准

),

额度期限一年

,

信托借款利率按人行同期借款基准利率下浮， 下浮幅度不低于

10%

（含

10%

），同时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申请备用借款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整，额度期限一年

,

额度项下借款利率按人行同期借款基准利率下浮

10%

。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

、审议《关于向工商银行宁德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工商银行宁德分行申请流动资金

借款

1800

万元，期限一年，借款利率按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下浮

10%

，借款的担保方式采用

信用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

、审议《关于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五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93���证券简称：闽东电力 公告编号：2010 临 -08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6

月

17

日

(

星期四

)

上午

9

：

30

分

2.

召开地点：福建省宁德市环城路

143

号闽东大广场华隆大厦

8

层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0

年

6

月

10

日

(

星期四

)

下午

3

时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普通决议议案：

1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

、审议《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6

、审议《关于聘请

2010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 《独立董事关于

2009

年度述职情况的报

告》。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公司二

00

九年

年度股东大会提案》及

2010

年

4

月

8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①

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

登记；

②

社会公众股持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③

异地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④

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受托代理人必须持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本人身

份证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6

月

13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3:00～6:00

3.

登记地点：福建省宁德市环城路

143

号闽东大广场华隆大厦

10

层福建闽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其它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陈 胜

电话：

0593-2096666

转

8888

传真：

0593-2098993

2.

会议费用：参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3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文本。

六、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二

○○

九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0

年 月 日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五月二十七日

公司简称：天山纺织 股票代码：000813���公告号：2010－038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发布《重大重组停

牌公告》（详见

7

月

23

日《证券时报》或巨潮网），公司第一大股东正在筹划对本公司的重大

重组事项，因上述事项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

公司股票于

2009

年

7

月

23

日起停牌。 公司已在

《证券时报》或巨潮网发布公告，现就重大重组事项现阶段的进展情况进行公告。

由目前公司重大重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但因缺乏中介机构的意见，目前尚无法公

告有关内容，公司将在取得相关中介机构的意见之后，公告有关事项。

公司的重大重组事项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

大影响，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周公告一次

上述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8 日

证券代码：000753�����������证券简称：漳州发展 公告编号：2010-017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05

月

21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0

年

05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参与表决董事七人。 本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林奋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事宜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副总经理的

提名、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聘任人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以及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人员情况和被证券交易所宣布为

不适当人选的情况。

附：个人简历

特此公告

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附：个人简历

林奋勉先生，

1962

年出生，

1994

年起任职于香港漳龙实业有限公司，历任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并兼任香港旭泰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奋勉先生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未曾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600269�������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2010-049

债券代码：126009�������债券简称：08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助理陶毅、财务总监阙泳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因工作需要，公司总经理助理陶毅先生、财务总监阙泳先生调省高速集团任职，他们分别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公司董事会接受他们的辞呈，同意陶毅先生辞去总经理助

理职务和阙泳先生辞去财务总监职务， 并对他们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7 日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码：600282��编号：临 2010-010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5

月

24

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专人送

达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2010

年

5

月

27

日，第四届董事会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二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融资不超过

4000

万美元的议案》。

根据采购生产所需进口铁矿石的需要，公司拟与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以下

简称

"

渣打银行

"

）签署相关信贷融资协议，向渣打银行融资不超过

4000

万美元，用于通过进口

代理商向海外的供应商支付其于铁矿砂采购合同项下作为买方应支付的货款。

公司拟与渣打银行签订《应收账款质押协议》，将相关销售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和相关权

利质押和

/

或转让（为担保目的）给银行；公司拟与渣打银行签订《机器设备抵押协议》，就上述

融资协议向渣打银行提供动产抵押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一切与本次借款相关的各项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002010����������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0-029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6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672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000

万

股股票（含

5,000

万股），该批复自核准下发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另外，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8

日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以

2009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

元

(

含税

)

。

2010

年

5

月

27

日，公司已完成了权益分派实施工作。根据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本次发行底价相应由

10.15

元

/

股调整至

10.05

元

/

股。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发行人和保荐人的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江英、章八一

联系电话：

0571-82872991

传真电话：

0571-82871858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春旭、金雷、邹晓东

联系电话：

0755-82492191

、

0755-82492191

、

021-68498517

传真电话：

0755-82493959

、

0755-82493959

、

021-68498502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0922����������证券简称：*S T�阿继 公告编号：2010-019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正在筹划本公司与有关方面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4

月

19

日停牌至今。

公司从控股股东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获悉，截至目前，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项重大且无先例，相关事项的论证和落实工作正在进行中，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董事

会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发布相关事项进展公告，至少每周公告一次上述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内容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阿城继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5�月 27 日


